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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07 年 6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天母校區行政六樓 617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賴院長政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欣惠助教 

四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五、出席人員：委員人數 26 人、出席人數 16 人 

六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： 

提案一：有關 107 學年度球類運動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二：有關 107 學年度陸上運動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三：有關 107 學年度水上運動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四：有關 107 學年度技擊運動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五：有關 107 學年度休閒運動管理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本案經委員建議刪除碩士班「畢業前須繳交語文檢定能力證明」之畢業條件，

並追溯至 106 學年度，餘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六：有關 107 學年度運動健康科學系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七：有關 107 學年度運動藝術學系課程架構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八：有關 107 學年度運動科學研究所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九：有關 107 學年度運動教育研究所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十：有關 107 學年度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十一：有關 107 學年度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課程架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十二：有關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育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架構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校課會審議。 

提案十三：有關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乙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審議。 

 

執行情形：提案一至十二送教務處提校級級課程委員會議討論，提案十三送人事室提

校教評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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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有關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案教學人員之應聘資格

及教授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大學專案教學人員聘任要點第三點(如附件一，第 4-6 頁)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 107 年 6 月 20 日校務發展基金委員會議及 107 年 6 月 21 日競技運動

訓練研究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已奉核之專案教學人員申請計畫書(如附件二，第 7 頁)。 

四、競技所徵聘專案教學人員資格條件及可授課科目如下表所示。 

臺北市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徵聘專案教學人員公告 

學院 
用人
單位 

員
額 

需具備資格條件 
學歷/專長及要件 

附註 

體育
學院 

競 
技 
運 
動 
訓 
練 
研 
究 
所 

1 應具學歷及資格條件： 
學歷：具有博士學位或教

育部審定通過之
助理教授證書 

（已通過博士論文口試
尚未取得證書者，請繳交
校方權責單位開具之臨
時學位證明正本或由指
導教授開具確認將取得
博士學位日期之證明。倘
經錄取，應於到任日前補
齊博士學位證書，否則取
消錄取資格。） 
 
專長： 
運動科學與訓練相關專
長 
可授課科目： 

1.運動疲勞恢復 

2.進階訓練營養學 

3.肌力與體能訓練設計 

4.運動營養專論 

5.運動整合 

6.運動訓練文獻分析 

7.體育發展趨勢專題研

究 

8.體育政策文獻分析 

 

一、聘期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公告及收件日期：107 年○月○日至 107 年○ 
月○日（限時掛號，以郵戳為憑）。 

三、優先考慮之應徵者條件： 

   （一）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。 

   （二）認同本校定位與發展。 

   （三）具備大學或產官領域主管實務經驗及具相
關專業證照。 

四、應備應徵文件： 

（一）學位證書、成績單及學位論文（持國外學
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須經駐外單位驗
證，並檢附中文譯本；未經駐外單位驗證
者，倘經錄取，應於到任日前補齊駐外單
位驗證資料，否則取消錄取資格）。 

（二）已具教育部核發之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
證書者，請檢附教師證書影本 1 份(毋需
檢附成績單及學位論文)。 

   （三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  （四）自傳(含詳細學經歷、專長領域等)。 

（五）可授課科目課程大綱（至少 1 門）。 

（六）5 年內著作目錄或代表著作 2 篇，以
SCOPUS、TSSCI、THCI、SCI、SSCI、
EI、A&HCI 及 TCI-HSS 等索引收錄之學
術性期刊論文 2 篇。 

（七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專長佐證資料。 

五、聯絡方式：劉小姐，電話 02-28718288 分機

6302。另需備報名資料文件：應徵者請至該系

網頁最新消息下載個人資料表，以 WORD 繕

打存檔並 email 至 gist@utaipei.edu.tw。 

六、資格審查後，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試，如需退件，
請附回郵信封（書寫通訊地址並貼足回郵郵
資）。 

七、應徵者請自即日起至 107 年○月○日（限時掛
號，以郵戳為憑）檢附應備資料各 1 式 3 份（含
電子檔），掛號寄 11153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
段 101 號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收，並請於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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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明係應徵專案教學人員。 

八、有關專案教學人員相關事項，請詳閱本校專案
教 學 人 員 聘 任 要 點 （ http:// 

personnel.utaipei.edu.tw 法令規章專區） 

九、本公告刊載本校首頁及人事室網頁/徵才公告/

教師甄聘專區 http://www.utaipei.edu.tw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教評會議審議。 

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九、散會：14 時 30 分。 

http://www.utaipei.edu.tw/

